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7年度行專更(一)字第3號     0 2

              0 3

         原　　　告　賴信安     0 4

              0 5

 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黃耀霆律師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吳采軒律師     0 7

 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    0 8

              0 9

 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洪淑敏（局長）     1 0

              1 1

 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黃志偉     1 2

         參　加　人　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1 3

              1 4

 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海英俊（董事長）     1 5

              1 6

 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邱珍元　專利代理人     1 7

              1 8

        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舉發事件，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 0     1 9

         5  年8  月1 7日經訴字第1 0 5 0 6 3 0 6 8 2 0  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     2 0

         ，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被告之件訴訟，經本院1 0 6  年1 1月1 5     2 1

         日1 0 5  年度行專訴字第7 6號判決後，參加人提起上訴，經最高行     2 2

         政法院1 0 7  年度判字第6 0 6  號判決部分發回本院更為審理，本院     2 3

         判決如下：     2 4

         　　主  文     2 5

        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發明第 I 2 9 8 0 9 2  號「風扇及其扇葉」專利     2 6

        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請求項3  、5 7舉發不成立之部分均撤銷。     0 1

         被告就發明第I 2 9 8 0 9 2  號「風扇及其扇葉」專利，應為「請求項     0 2

         3  、5 7舉發成立，應予撤銷專利權」之審定。     0 3

         訴訟費用（除確定部分外）由被告負擔。     0 4

         　　事實及理由     0 5

         一、事實概要：     0 6

             參加人前於民國9 4年8  月1 2日以「風扇及其扇葉」向被告申     0 7

             請發明專利，申請專利範圍計7 8項（後申准更正為3 5項），     0 8

             經編為第9 4 1 2 7 4 1 4號審查，准予專利，並於公告期滿後，發     0 9

             給發明第I 2 9 8 0 9 2  號專利證書（下稱系爭專利）。嗣原告於     1 0

             1 0 1  年1 2月2 6日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 6條第2  項     1 1

             、第3  項及第2 2條第1  項第1  款、第4  項之規定，對之提起     1 2

             舉發。參加人則於1 0 2  年3  月1 8日提出第1  次系爭專利說明     1 3

             書第1  至1 2項及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，於1 0 3  年7  月3 0日提     1 4

             出第2  次、同年1 1月1 4日提出第3  次申請專利範圍更正，並     1 5

             於1 0 4  年8  月1 9日提出系爭專利說明書更正第1 3頁及申請專     1 6

             利範圍更正本，被告於1 0 4  年9  月4  日以（1 0 4  ）智專三（     1 7

             三）0 5 1 3 2  字第1 0 4 4 1 5 9 3 3 8 0  號函將1 0 4  年8  月1 9日更正本     1 8

             交付原告表示意見，原告於同年月2 3日提出舉發補充（五）     1 9

             理由書，於原舉發聲明範圍內，重新調整舉發理由及證據組     2 0

             合，嗣參加人亦於同年1 1月1 3日提出補充（五）答辯理由書     2 1

             。案經被告依該更正本內容及當事人所提出之書證資料審查     2 2

             ，認系爭專利之更正符合規定，且未違反前揭專利法之規定     2 3

             ，以1 0 4  年1 2月1 4日（1 0 4  ）智專三（三）0 5 1 3 2  字第1 0 4 2     2 4

             1 6 8 6 9 1 0 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「1 0 4  年8  月1 9日及1 0 2  年3     2 5

             月1 8日之更正事項，准予更正。請求項1  、3  、7  、9  至1 2     2 6

        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、2 2、2 6至2 7、2 9、3 3至4 2、4 4至4 6、4 8至4 9、5 1至5 3、5 5     0 1

             、5 7、5 9、6 2、6 5、6 7舉發不成立。請求項2  、4  至6  、8     0 2

             、1 3至2 1、2 3至2 5、2 8、3 0至3 2、4 3、4 7、5 0、5 4、5 6、5 8     0 3

             、6 0至6 1、6 3至6 4、6 6、6 8至7 8舉發駁回」之處分，原告不     0 4

             服，針對系爭專利之更正及舉發不成立部分提起訴願，經經     0 5

             濟部以1 0 5  年8  月1 7日經訴字第1 0 5 0 6 3 0 6 8 2 0  號決定駁回，     0 6

             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。經本院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     0 7

             件被告之訴訟，並於1 0 6  年1 1月1 5日以1 0 5  年度行專訴字第     0 8

             7 6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、3  、7     0 9

             、9  至1 2、2 2、2 6、5 5、5 7、5 9、6 2、6 5、6 7舉發不成立之     1 0

             部分均撤銷，被告就系爭專利應為請求項1  、3  、7  、9  至     1 1

             1 2、2 2、2 6、5 5、5 7、5 9、6 2、6 5、6 7舉發成立，撤銷專利     1 2

             權之審定，並駁回原告其餘之訴（此部分未據原告提起上訴     1 3

             ，而告確定）後，參加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上訴。經最高行     1 4

             政法院於1 0 7  年1 0月2 5日以1 0 7  年度判字第6 0 6  號行政判決     1 5

             本院1 0 5  年度行專訴字第7 6號判決關於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    1 6

             分「請求項3  、5 7舉發不成立」及命被告就系爭專利應為請     1 7

             求項3  、5 7舉發成立，撤銷專利權之審定部分及該訴訟費用     1 8

             部分均廢棄，發回本院（該部分為本院更審審理範圍），並     1 9

             駁回參加人其餘上訴（此部分判決確定）。     2 0

         二、原告聲明請求原處分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舉發不成立     2 1

             之部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、被告就系爭專利為「請求項3  、     2 2

             5 7舉發成立，應與撤銷」之處分，主張引用歷次書狀並補充     2 3

             陳述：     2 4

           (一)證據8  足以證明請求項3  、請求項5 7不具新穎性、進步性：     2 5

           1 .按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【2 . 2 . 2  引證文件】章節：「     2 6

        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引證文件中包含圖式者，角度、比例關係或各元件相關位置     0 1

             等不因影印之縮放產生差異者，亦可用為參考。」     0 2

           2 .證據8  的上扇葉4 2 4  與下扇葉4 2 5  共具有一扇葉之軸向長度     0 3

             T  ，該長度T  即對等於系爭專利該扇葉2 2 3  的軸向長度T  ；     0 4

             證據8  的下扇葉4 2 5  長度T 1即對等於系爭專利該襟翼2 2 3 b長     0 5

             度T 1，由於證據8  的下扇葉4 2 5  長度T 1約略小於該襟翼2 2 3 b     0 6

             長度T 1的一半（即<  0 . 5  ），即該下扇葉4 2 5  長度T 1與該扇     0 7

             葉之軸向長度T  比值係小於0 . 5  ，而該小於0 . 5  之比值即已     0 8

             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 所附加之「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扇葉     0 9

             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」技術特徵，故證據8  已揭露系     1 0

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3  之附加技術特徵，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    1 1

             請求項3  不具新穎性。     1 2

           3 .系爭專利請求項5 7為依附於系爭專利請求項5 5之附屬項，其     1 3

             附屬技術特徵為「其中該襟翼與各該風扇扇葉之軸向長度比     1 4

             值係小於0 . 7 5」。如上所述，證據8  第1 1圖已揭示「該下扇     1 5

             葉4 2 5  長度T 1與該扇葉之軸向長度T  比值係小於0 . 5  」技術     1 6

             特徵，而該小於0 . 5  之比值即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 7所附     1 7

             加之「其中該襟翼與各該風扇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    1 8

             7 5」技術特徵，故證據8  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 7之附加     1 9

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，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7不具新穎性。     2 0

           4 .證據8  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不具新穎性，而相     2 1

             同結構必具有相同的功效，即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並未產     2 2

             生無法預期之功效，故證據8 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   2 3

             、5 7不具進步性。     2 4

           (二)至於被告及參加人無非以「證據8  為離心式風扇，系爭專利     2 5

             為軸流式風扇」、「證據8  之上、下扇葉的作用功能與系爭     2 6

        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專利第一主翼、第一襟翼之作用功能不同」云云。然查系爭     0 1

             專利發明說明書及請求項1  、請求項5 5（獨立項）均未限定     0 2

             該風扇或扇葉僅限於軸流式風扇；系爭專利發明說明書亦記     0 3

             載「本發明並不限定各主翼與各襟翼之形狀」，系爭專利第     0 4

             一主翼、第一襟翼與證據8  之上、下扇葉之功用均為帶動風     0 5

             的流動，且既系爭專利與證據8  均為具有相同技術特徵之扇     0 6

             葉結構，相同結構則應具有相同功效，參加人之所辯並不足     0 7

             採。再查，證據8 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、5 5不具新穎性     0 8

             ，被告應就請求項1  、5 5作成舉發成立、撤銷專利權，已經     0 9

             二審定讞；請求項3  、5 7為請求項1  、5 5之附屬項，附屬之     1 0

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僅為「其中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扇葉之軸向長度比     1 1

             值係小於0 . 7 5」，其餘技術特徵已經本院認定為不具新穎性     1 2

             ，且最高行政法院亦無不同之認定。故參加人之答辯無非重     1 3

             述法院所不予採納之主張，為無理由。     1 4

         三、被告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，並抗辯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按請求項之解釋應以請求項中所載之文字為基礎，並得審酌     1 6

             說明書、圖式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。解釋請求項，應給予請     1 7

             求項中之用語最寬廣合理且與說明書一致之解釋。系爭專利     1 8

             請求項3  、5 7分別直接依附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、5 5，請求     1 9

             項1  、5 5所包含之技術特徵「第一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」，     2 0

             應理解「主翼」與「襟翼」在「機械熱流領域」中的意義，     2 1

             並審酌說明書、圖式，解釋「主翼」與「襟翼」係為「軸流     2 2

             扇」構造，因證據8  揭露之風扇結構並非軸流扇，故證據8     2 3

             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、5 5不具新穎性，且證據8  揭     2 4

             露之上、下扇葉，其作用功能係用以沿軸心之垂直面向驅動     2 5

             氣流；爭專利請求項1  、5 5所包含之技術特徵「第一主翼」     2 6

        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與「第一襟翼」，其作用功能係藉由主翼與襟翼間夾有一預     0 1

             定角度，可改變扇葉之特性，使得風扇出風效率增加、延緩     0 2

             失速之狀況發生，並且降低風扇的噪音。由上所述，證據8     0 3

             上、下扇葉作用功能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、5 5所包含之技術     0 4

             特徵「第一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」作用功能完全不同，證據     0 5

             8  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、5 5不具進步性。系爭專利     0 6

             請求項3  、5 7係依附請求項1  、5 5，並分別進一步界定「其     0 7

             中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」、     0 8

             「其中該第一襟翼與該風扇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     0 9

             」，惟查證據8  說明書亦未揭露上扇葉與上下扇葉的軸向長     1 0

             度比值，因此證據8  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不具     1 1

             新穎性及進步性。     1 2

         四、參加人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，主張引用歷次書狀並補     1 3

             充陳述如下：     1 4

           (一)系爭專利屬軸流式風扇與證據8  離心式風扇的架構不同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實施方式包括：態樣1  「該葉輪2 2具有一輪轂2 2 1     1 6

             ，以及環設於該輪轂2 2 1  之複數個扇葉2 2 3  …各扇葉2 2 3  分     1 7

             別具有一主翼2 2 3 a與一襟翼2 2 3 b」（說明書第7  頁第1 8〜最     1 8

             末行）、及態樣2  「主翼與襟翼之結構設置於扇框或保護框     1 9

             」（說明書第1 0頁第2  〜3  行）。態樣1  係將扇葉（含主翼     2 0

             與襟翼）設置於輪轂，構成「動葉」（隨著葉輪轉動）；態     2 1

             樣2  係將扇葉（含主翼與襟翼）設置於扇框，構成「靜葉」     2 2

             （不隨著葉輪轉動）。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公知，軸流     2 3

             式風扇因馬達配置於扇框中央，於出風口處必定設置有靜葉     2 4

             ，用以連接扇框與馬達底座；而離心式風扇則因馬達配置於     2 5

             底板，出風口處不需設置靜葉。由上述可知，系爭專利因包     2 6

        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括「靜葉」的實施態樣，結構上必然是屬「軸流式風扇」而     0 1

             無疑義。證據8  因屬「離心式風扇」，其架構（扇葉設計及     0 2

             扇框結構等）均不同於系爭專利的軸流式風扇，難以據以與     0 3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作對比。     0 4

           (二)證據8  的上扇葉及下扇葉與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的主翼及     0 5

             襟翼非屬相同結構：     0 6

             證據8  的上扇葉4 2 4  為軸流式扇葉、下扇葉4 2 5  為鼓風式（     0 7

             離心式）扇葉。證據8  的上扇葉4 2 4  沿軸心向驅動氣流（向     0 8

             下），下扇葉4 2 5  沿軸心之垂直面向驅動氣流（橫向）；上     0 9

             扇葉4 2 4  結合下扇葉4 2 5  所達到的作用功能與系爭專利主翼     1 0

             結合襟翼的作用功能（改變扇葉特性、增加出風效率、延緩     1 1

             失速發生、降低噪音）並不相同。證據8  的作用功能與系爭     1 2

             專利不同，是以，認定證據8  的上扇葉結合下扇葉與系爭專     1 3

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的主翼結合襟翼屬相同結構明顯有誤。     1 4

           (三)證據8 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所載技術特徵：     1 5

             證據8  說明書並未載明其圖式是按照真實尺寸作繪製，僅為     1 6

             示意。證據8  也未以文字界定上、下扇葉的軸向長度、或其     1 7

             長度關係，難稱其已揭露系爭專利「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扇     1 8

             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」的技術特徵。如上所述，證     1 9

             據8  的上扇葉4 2 4  無法對比為系爭專利的主翼，證據8  的下     2 0

             扇葉4 2 5  也無法對比為系爭專利的襟翼，以非對應結構就圖     2 1

             面量測的比值關係，並無意義。     2 2

         五、本件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1 3 2 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 6 3  條準     2 3

             用同法第2 7 1  條之1  、第2 7 0  條之1  第1  項第3  款、第3項     2 4

             規定，整理兩造及參加人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：     2 5

           (一)不爭執事項：     2 6

        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同事實及理由欄第一項「事實概要」所示。     0 1

           (二)本件爭點：     0 2

             1 .證據8  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3  及5 7不具新穎性？     0 3

             2 .證據8  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3  及5 7不具進步性？     0 4

         六、得心證之理由：     0 5

           (一)按「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，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     0 6

             。」為專利法第7 1條第3項本文所明定。查系爭專利申請日     0 7

             為9 4年8  月1 2日，經被告於9 7年2  月2 7日審查核准專利，並     0 8

             於9 7年6  月2 1日公告。嗣原告於1 0 1  年1 2月2 6日提出舉發，     0 9

             經被告審查，於1 0 4  年1 2月1 4日作成原處分，故系爭專利有     1 0

             無撤銷之原因，應以核准審定時所適用之9 2年2  月6  日修正     1 1

             公布、9 3年7  月1  日施行之專利法（即核准時專利法）規定     1 2

             為斷。次按，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，且可供產業     1 3

             上利用之發明，無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或申請前     1 4

             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情事，得依核准時專利法第2 1條、第2 2條     1 5

             第1  項規定申請取得發明專利。又發明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     1 6

             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，不得     1 7

             依同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，同法第2 2條第4  項定有明文。     1 8

           (二)次按，判斷新穎性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為對象，就該發明之     1 9

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與引證文件中所揭露之先前技術逐一進行判斷。判     2 0

             斷時得參酌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、圖式及申請時之通常知     2 1

             識，以理解該發明。如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引證文件所揭露之     2 2

             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在於部分相對應的技術特徵，而該發明所     2 3

            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先前技術形式上明確記載     2 4

             的技術內容，即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其實質上單獨隱含或整     2 5

             體隱含申請專利之發明中相對應的技術特徵，該發明即不具     2 6

        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新穎性。     0 1

           (三)又按，發明專利權範圍，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     0 2

             ，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，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，核准     0 3

             時專利法第5 6條第3  項定有明文。申請專利範圍係就說明書     0 4

             中所載實施方式或實施例作總括性之界定，圖式之作用僅係     0 5

             在補充說明書文字不足之部分，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    0 6

             有通常知識者閱讀說明書時，得依圖式直接理解發明各個技     0 7

             術特徵及其所構成之技術手段，故參酌說明書之實施例及圖     0 8

             式所為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，應以申請專利範圍之最合理寬     0 9

             廣之解釋為準，除說明書中已明確表示申請專利範圍之內容     1 0

             應限於實施例及圖式外，自不應以實施例或圖式加以限制，     1 1

             而變更申請專利範圍對外公告而客觀表現之專利權範圍。     1 2

           (四)再按，申請專利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時，稱該發     1 3

             明具新穎性。如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雖有差異，但為     1 4

            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技術所能輕易     1 5

             完成時，則稱該發明不具進步性。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     1 6

             具有進步性時，始應考量該發明對照先前技術之有利功效，     1 7

             包括申請時之說明書中所記載之有利功效及申請人於修正或     1 8

             申復時所主張之有利功效，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對照先前技術     1 9

             具有有利功效，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。又申請專     2 0

             利之發明是否具進步性，應於其具新穎性（包含擬制喪失新     2 1

             穎性）之後始予審查，不具新穎性者，即無須再審究其進步     2 2

             性。     2 3

           (五)系爭專利技術分析：     2 4

         　1 .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：     2 5

         　　習知之風扇，其大體上包括有一扇框與一葉輪。該扇框具有     2 6

        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　一殼體與一底座，且殼體與底座之間連接有複數個肋部，另     0 1

             外，底座處更設有一馬達。葉輪具有一輪轂與環設於輪轂上     0 2

             之複數個扇葉，葉輪係藉以其輪轂軸設於扇框之底座，並且     0 3

             ，受馬達驅動而相對底座旋轉，如此一來，各扇葉係分別壓     0 4

             縮附近的空氣，使得風扇達到出風之效果。習知葉輪中之單     0 5

             一翼形扇葉，其各扇葉前緣L  （l e a d i n g  e d g e）與後緣T  （     0 6

             t r a i l  e d g e）之連線，與葉輪底面形成一安裝角β。各扇葉     0 7

             前緣L  與後緣T  之連線與空氣進入各扇葉的流動方向所形成     0 8

             之角度，則定義為攻角α。風扇於應用時，空氣進入風扇之     0 9

             角度會隨著風扇轉速而改變，進而使得攻角α改變。當攻角     1 0

             α超過一臨界角度時，空氣與各扇葉表面之間會產生剝離（     1 1

             s e p a r a t i o n），並且在各扇葉上方形成渦流。如此一來，即     1 2

             使再次提升風扇之轉速，也無法提高風量，也就是所謂的「     1 3

             失速」現象（s t a l l  ）。此時，不但無法提高風扇之出風效     1 4

             率，甚至會產生噪音，不但增加了風扇能量之消耗，亦降低     1 5

             風扇工作效率（參系爭專利說明書第5  、6  頁【先前技術】     1 6

             ），系爭專利第2圖為習知扇葉安裝角示意圖。     1 7

           2 .系爭專利技術內容：     1 8

         　　一種風扇，包括一扇框與一葉輪；葉輪係軸設於扇框中，且     1 9

           　葉輪具有複數個扇葉，各扇葉具有一第一主翼與一第一襟翼     2 0

             ，各第一襟翼係與各第一主翼夾有一預定角度。系爭專利亦     2 1

             揭露一種扇葉（參系爭專利摘要）。     2 2

         　3 .系爭專利之發明目的：     2 3

         　　系爭專利之目的係為提供一種風扇及其扇葉，其能延緩失速     2 4

           　狀況之發生，且具有較佳出風效率（參說明書第6  頁【發明     2 5

             內容】第1  段），系爭專利第一實施例之風扇立體分解圖如     2 6

         1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第3  圖所示、第一實施例之風扇扇葉示意圖如第4  、5  圖所     0 1

             示、第一實施例之扇葉主翼與襟翼相隔設置示意圖如第6  圖     0 2

             所示。     0 3

           4 .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分析：     0 4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原核准公告時共計有7 8項，其中第1     0 5

             、2 7、4 6、5 5、6 8項為獨立項，餘為附屬項。參加人於1 0 4     0 6

             年8  月1 9日舉發審查過程中提出更正申請，並經被告准予更     0 7

             正，1 0 4  年8  月1 9日更正後之請求項1  、2 7、4 6、5 5為獨立     0 8

             項，請求項2  、4  〜6  、8  、1 3〜2 1、2 3〜2 5、2 8、3 0〜3 2     0 9

             、4 3、4 7、5 0、5 4、5 6、5 8、6 0〜6 1、6 3〜6 4、6 6、6 8〜7 8     1 0

             予以刪除，其餘為附屬項，系爭專利更正後之請求項內容如     1 1

             下（謹列出與本件相關之請求項）：     1 2

             請求項1  ：一種風扇，包括：一葉輪，具有複數個扇葉，各     1 3

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該扇葉具有一第一主翼與一第一襟翼，各該第一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襟翼係與各該第一主翼於該扇葉的迎風面夾有一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定角度，該預定角度係大於9 0度，該第一主翼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該第一襟翼係相隔一段距離設置，該迎風面為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不連續的平面或曲面。     1 8

         　　請求項3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 項所述之風扇，其中各該第     1 9

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一襟翼與各該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。     2 0

         　　請求項5 5：一種風扇扇葉，包括：一第一主翼；以及一第一     2 1

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襟翼，該第一主翼與該第一襟翼係相隔一段距離     2 2

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設置，且該第一襟翼係與該第一主翼於該風扇扇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葉的迎風面夾有一預定角度，該預定角度係大於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9 0度，該迎風面為一不連續的平面或曲面。     2 5

         　　請求項5 7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 5項所述之風扇扇葉，其中該     2 6

         1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第一襟翼與該風扇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    0 1

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7 5。     0 2

           (六)舉發證據分析：     0 3

         　　證據8  為西元2 0 0 0年4  月2 1日公告之我國第3 8 8 2 0 3號（申請     0 4

           　案號0 0 0 0 0 0 0 0）「扇輪構造」專利案，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     0 5

             申請日（2 0 0 5年8  月1 2日），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。證     0 6

         　　據8  為一種扇輪構造，主要包含一主體、一環牆、一軸心桿     0 7

           　、數個上扇葉及數個下扇葉。主體設有一環牆並於其中心設     0 8

             有一軸心桿，並於環牆上設有數個上扇葉及數個下扇葉。上     0 9

             扇葉之葉面傾斜於軸心向，而下扇葉之葉面則平行於軸心向     1 0

             （參證據8  摘要），證據8  第9  圖分解立體圖、第1 1圖斷面     1 1

             示意圖。     1 2

           (七)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不具新穎性：     1 3

         　1 .系爭專利請求項3與證據8之技術比對：     1 4

         　　( 1 )系爭專利請求項3  為直接依附於請求項1  之附屬項，其權     1 5

           　　利範圍應包含請求項1  （獨立項）及請求項3  （附屬項）     1 6

             　所有技術特徵。因此，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係為一種風扇，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包括：一葉輪，具有複數個扇葉，各該扇葉具有一第一主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翼與一第一襟翼，各該第一襟翼係與各該第一主翼於該扇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葉的迎風面夾有一預定角度，該預定角度係大於9 0度，該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第一主翼與該第一襟翼係相隔一段距離設置，該迎風面為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一不連續的平面或曲面，其中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扇葉之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。另查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8  頁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第1  段記載「請參閱圖4  ，各扇葉2 2 3  分別具有一第一主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翼2 2 3 a與一第一襟翼2 2 3 b…，各第一襟翼2 2 3 b軸向長度T 1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與各扇葉2 2 3  軸向長度T  之比值係小於0 . 7 5。」等語，由     2 6

         1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此可知，系爭專利請求項3  記載之「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」意思係為：系爭專利圖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4  中第一襟翼2 2 3 b軸向長度T 1與扇葉2 2 3  軸向長度T  之比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值係小於0 . 7 5。     0 4

         　　( 2 )證據8  第9  、1 1圖揭示一種扇輪構造，其中，各該下扇葉     0 5

           　　4 2 5  係與各該上扇葉4 2 4  夾有一預定角度，該預定角度係     0 6

             　明顯大於9 0度，該上扇葉4 2 4  之底端與該下扇葉4 2 5  之頂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端並未連接，該上扇葉4 2 4  與該下扇葉4 2 5  係相隔一段距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離設置。另證據8  說明書第1 2頁第1 3至1 9行記載「扇輪4 2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0  周緣設有數個上扇葉4 2 4  及數個下扇葉4 2 5  ，上扇葉之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葉面呈適當彎曲且傾斜於軸心向，使上扇葉形成一軸心向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之軸流式扇葉，下扇葉之葉面則略呈平行於軸心向，使下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扇葉形成略呈平行於軸心向之鼓風式扇葉，且上扇葉底端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與下扇葉之頂端並未連接即上扇葉與下扇葉各自獨立。」     1 4

             ( 3 )承上，證據8  已揭露一種風扇，包括：一扇輪4 2 0  ，具有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複數個扇葉，各該扇葉具有一上扇葉4 2 4  與一下扇葉4 2 5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，各該下扇葉4 2 5  係與各該上扇葉4 2 4  夾有一預定角度，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該預定角度係大於9 0度，該上扇葉4 2 4  與該下扇葉4 2 5  係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相隔一段距離設置。其中，證據8  之扇輪、上扇葉4 2 4  、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下扇葉4 2 5  、預定角度等構造，相當於系爭專利之葉輪、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第一主翼、第一襟翼、預定角度等構造。職是，證據8  已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「一種風扇，包括：一葉輪，具有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複數個扇葉，各該扇葉具有一第一主翼與一第一襟翼，各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該第一襟翼係與各該第一主翼夾有一預定角度，該預定角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度係大於9 0度，該第一主翼與該第一襟翼係相隔一段距離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設置」之技術特徵。     2 6

         1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　　( 4 )雖證據8  未以文字明確記載扇葉之迎風面，惟該風扇所屬     0 1

           　　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由證據8  第9  、1 1圖中扇葉之     0 2

             　形狀及結構配置可知，該扇葉之迎風面係應為上扇葉與下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扇葉形成預定角度的該面，且證據8  第9  圖亦已揭露該迎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風面為一不連續的曲面。是以，證據8 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求項3  「各該第一襟翼係與各該第一主翼於該扇葉的迎風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面夾有一預定角度」及「該迎風面為一不連續的平面或曲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面」之技術特徵。又證據8  雖未以文字記載上扇葉4 2 4  及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下扇葉4 2 5  之軸向長度，惟證據8  第1 1圖揭示下扇葉4 2 5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之軸向長度T 1，相當於系爭專利第一襟翼2 2 3 b之軸向長度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T 1；證據8  第1 1圖揭示上扇葉4 2 4  與下扇葉4 2 5  形成之軸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向長度T  ，相當於系爭專利扇葉2 2 3  之軸向長度T  。由證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據8  第1 1圖可知，證據8  之下扇葉4 2 5  之軸向長度T 1約略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小於上扇葉4 2 4  與下扇葉4 2 5  形成之軸向長度T  的一半(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意即T 1＜0 . 5 T )  ，是以，證據8  之各該下扇葉4 2 5  與各該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扇葉(  由上扇葉4 2 4  與下扇葉4 2 5  所形成)  之軸向長度比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值係小於0 . 5 (當然亦小於0 . 7 5 )  ，故證據8  第1 1圖已揭露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「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扇葉之軸向長度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比值係小於0 . 7 5」之技術特徵。     1 9

         　　( 5 )綜上所述，證據8 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之全部技術特     2 0

           　　徵，故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不具新穎性。     2 1

         　2 .系爭專利請求項5 7與證據8之技術比對：     2 2

         　　系爭專利請求項5 7為直接依附於請求項5 5之附屬項，其權利     2 3

           　範圍應包含請求項5 5（獨立項）及請求項5 7（附屬項）所有     2 4

             技術特徵。因此，系爭專利請求項5 7係為一種風扇扇葉，包     2 5

             括：一第一主翼；以及一第一襟翼，該第一主翼與該第一襟     2 6

         1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翼係相隔一段距離設置，且該第一襟翼係與該第一主翼於該     0 1

             風扇扇葉的迎風面夾有一預定角度，該預定角度係大於9 0度     0 2

             ，該迎風面為一不連續的平面或曲面，其中該第一襟翼與該     0 3

             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。其中，系爭專利請求項5 7     0 4

             之技術特徵均已見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。查證據8  已揭露系     0 5

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3  之全部技術特徵，已如前述，是以，證據8     0 6

             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 7之全部技術特徵，故證據8  足以     0 7

            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 7不具新穎性。     0 8

         　3 .被告（1 0 7  年1 2月1 7日行政訴訟補充答辯書第1  、2  頁）及     0 9

           　參加人（1 0 8  年3  月1 8日準備程序庭所提投影片紙本第2  頁     1 0

             ）辯稱：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「第一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」     1 1

             係為軸流扇構造，而證據8  之風扇結構並非軸流扇；且系爭     1 2

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1  之「第一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」，其功能作用     1 3

             係藉由主翼與襟翼間夾有一預定角度，可改變扇葉之特性，     1 4

             使得風扇出風效率增加、延緩失速之狀況發生，並且降低風     1 5

             扇的噪音，而證據8  之上、下扇葉，其功能作用係用以沿軸     1 6

             心之垂直面向驅動氣流，故證據8  之上、下扇葉的作用功能     1 7

            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技術特徵「第一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     1 8

             」的作用功能完全不同云云。惟按，發明專利權範圍，以申     1 9

             請專利範圍為準，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，並得審酌說明書     2 0

         　　及圖式，專利法第5 8條第4  項定有明文。查系爭專利說明書     2 1

           　及請求項1  並未記載或限定該風扇或葉輪係應用於軸流式風     2 2

             扇，是以，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風扇或葉輪可以應用於軸流     2 3

             式風扇或離心式風扇，並非限定為被告所稱系爭專利請求項     2 4

             1  僅係用於軸流式風扇，故被告上開理由應不可採。又查，     2 5

             證據8 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 之全部技術特徵，已如前述     2 6

         1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，雖證據8  說明書中並未記載如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記載之     0 1

             「第一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」具有使得風扇出風效率增加、     0 2

             延緩失速之狀況發生，並且降低風扇的噪音之功效，惟由於     0 3

             證據8  之上、下扇葉的構造係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「第一     0 4

             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」的構造相同，證據8  之上、下扇葉的     0 5

             構造自當具有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載之具有可使得風扇出風     0 6

             效率增加、延緩失速之狀況發生，並且降低風扇噪音的功效     0 7

             ，故證據8  之上、下扇葉的作用功能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     0 8

             「第一主翼」與「第一襟翼」的作用功能係為相同。職是，     0 9

             ，被告及參加人上開辯解應不可採。     1 0

         　4 .參加人（1 0 8  年3  月1 8日準備程序庭）辯稱：證據8  於說明     1 1

           　書內未說明上下扇葉軸向長度配置關係，圖式的比例關係都     1 2

             是示例性，非真實尺寸比例云云。然查，引證文件中包含圖     1 3

             式者，該圖式所揭露之角度、比例關係或各元件相關位置等     1 4

             不會因影印之縮放產生差異者，亦可用為參考。雖證據8  未     1 5

         　　以文字記載上扇葉4 2 4  及下扇葉4 2 5  之軸向長度，惟由證據     1 6

           　8  第1 1圖可知，證據8  之下扇葉4 2 5  之軸向長度T 1約略小於     1 7

             上扇葉4 2 4  與下扇葉4 2 5  形成之軸向長度T  的一半（意即T 1     1 8

             ＜0 . 5 T），是以，證據8  之各該下扇葉4 2 5  與各該扇葉（由     1 9

             上扇葉4 2 4  與下扇葉4 2 5  所形成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    2 0

              5（當然亦小於0 . 7 5），證據8  第1 1圖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     2 1

             項3  「各該第一襟翼與各該扇葉之軸向長度比值係小於0 . 7 5     2 2

             」之技術特徵，已如前述，故參加人上開辯稱亦非可採。     2 3

         　(八)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不具進步性：     2 4

         　　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不具新穎性，已如前     2 5

           　述，由於證據8 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之全部技術特     2 6

         1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徵，自當具有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之相同功效，系爭專利     0 1

             請求項3  及5 7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。職是，系爭專利請     0 2

             求項3  及5 7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8  之技     0 3

             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，故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   0 4

             及5 7不具進步性。     0 5

         七、綜上所述，證據8 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不具新穎     0 6

             性且不具進步性，是以，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違反核准時     0 7

             之9 3年專利法第2 2條第1  款及第4  項規定，而應予撤銷。被     0 8

             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即非合法，     0 9

             訴願機關訴願駁回之決定，亦於法未合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    1 0

             分及訴願決定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  、5 7舉發不成立及訴願     1 1

             駁回之部分，並命被告作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  及5 7舉發成立     1 2

             ，撤銷專利權之處分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    1 3

         八、本件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，已與本院判決結果無     1 4

             影響，爰毋庸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     1 5

         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    1 6

          1  條、行政訴訟法第9 8條第1  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    1 7

         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 0 8  　年　　5  　　月　　2 3　　日     1 8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    1 9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曾啟謀     2 0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熊誦梅     2 1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彭洪英     2 2

        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    2 3

         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 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    2 4

         訴理由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起上訴後2 0日內向本院補     2 5

         提上訴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     2 6

         1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送達後2 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     0 1

        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（行政訴訟法第     0 2

         2 4 1  條之1  第1  項前段），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律     0 3

         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1項但書、第2項）。     0 4

              0 5

       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         所  需  要  件              0 6

         代理人之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7

              0 8

         （一）符合右列情形 1 .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   0 9

         　　　之一者，得不  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   1 0

         　　　委任律師為訴 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       1 1

         　　　訟代理人　  2 .稅務行政事件，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       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.專利行政事件，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代理人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

              1 7

         （二）非律師具有右 1 .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列情形之一，  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經最高行政法 2 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院認為適當者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，亦得為上訴 3 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審訴訟代理人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       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.上訴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     2 6

         

         1 8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         0 1

              0 2

         是否符合（一）、（二）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    0 3

         外，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（二）所     0 4

        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5

              0 6

         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 0 8  　年　　5  　　月　　3 0　　日     0 7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丘若瑤     0 8

         1 9


